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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案件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诉讼案件的管

理，避免和减少公司损失，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调整对象为诉讼主体任何一方是公司或是属于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单位的案件。 

第二章  诉讼案件管理 

第三条  法律事务部负责公司诉讼案件管理工作。 

凡涉及诉讼的事务，未经法律事务部审核批准，公司及所属各单位不得加盖

印章或出具公函。 

第四条  单位或个人因职务行为与公司以外的主体发生纠纷必须起诉或仲

裁的，承办人应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交法律事务部审查。 

第五条  经初步审查符合起诉或仲裁条件，且有胜诉可能的，承办人应填写

《法律事务办理单》，报所属部门主管副总、法律事务主管副总、总经理、董事

长审批。 

承办人将审批后的《法律事务办理单》送交法律事务部，由法律事务部负责

起草起诉状，向相应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提起诉讼、仲裁。 

第六条  预交诉讼费、仲裁费由法律事务部按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向财务管理

部申请办理。 

第七条  单位或个人收到法院、仲裁机构及有关执法单位的《起诉状》《仲

裁申请书》《立案通知书》《处罚通知书》《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后，应于收

到当日到法律事务部登记，由法律事务部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方案，做好应诉准

备，并由相关部门或法律事务部填写《法律事务办理单》，报所属部门主管副总、

法律事务主管副总、总经理、董事长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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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在诉讼过程中，承办人必须按法律事务部的要求积极向委托代理人

提供证据，主动配合，不得推诿扯皮，消极应付，否则公司将追究其失职、渎职

责任。 

第九条  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各单位负责人、具体事务经办人应对重要的事

实形成书面资料，并妥善保存。 

第十条  诉讼代理人必须熟悉法律，全面掌握案件的基本事实，抓住案件的

焦点、难点，精心准备，做到胸有成竹，依事实和法律，尽职尽责地维护公司的

合法权益。 

第十一条  案件审理终结后，法律事务部应将有关资料分类归档，以备查阅。 

第十二条  案件未移交法律事务部前，诉讼由承办人负责；案件移交法律事

务部后，诉讼由法律事务部负责；公司正式委托代理人后，诉讼由代理人负责，

法律事务部负责跟踪管理。 

第十三条  财务管理部门负责对被诉民事仲裁、诉讼案件的执行；人事部门

负责对被诉劳动仲裁、诉讼案件的执行。 

案件终审结束后，法律事务部应视案件性质的不同将生效判决书（调解书、

仲裁书）副本送交财务管理部门或人事主管部门。 

第十四条  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在 5000元（含）以下的，

按照公司奖惩条例给予经济处罚。 

（一）单位负责人、经办人故意或过失毁坏、丢失证据，或重要事实没有证

据，致使公司败诉的。 

（二）单位负责人、经办人、诉讼代理人故意或过失使诉讼、答辩、上诉、

申请执行时效超期，致使不能起诉，不能提出管辖权异议，不能上诉或不能执行

的。 

（三）诉讼案件未经法律事务部审查，私自盖章、出具公函造成公司经济损

失的。 

（四）单位负责人、经办人在任或离任后不负责任地签字、出证，或与对方

恶意串通签字、出证，损害公司利益，造成经济损失的。 

（五）依事实和法律能够胜诉的案件，因代理人的不负责任或因单位、相关

人员不配合，致使诉讼败诉的。 

（六）其它不负责任的行为致使公司败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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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述行为之一，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在 5000 元以上的，属严重情形，公

司可根据法律规定与相应责任人解除劳动合同。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交易所业务规

则和《公司章程》不一致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交易所业务规则

和《公司章程》执行。 

第十六条  本制度由公司法律事务部负责拟定、修改、解释并监督执行。 

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批准之日起实施。公司 2017 年 8 月

版《诉讼案件管理制度》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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